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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报告

根据工作安排，我局对仙游县自来水有限公司2022—2024年城镇供水定价成本进行了监审，在监审过程中，采取听取情况介绍，查看相关资料、账本、凭证，核对财务数据等方法进行认真审核。现将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公开如下：
一、基本情况
仙游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8月23日（前身为仙游县自来水公司），系莆田市水务集团子公司莆田市城乡供水有限公司下属全资三级企业。公司地址：仙游县八二五南街222号，注册资金7705.75万元，主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主要负责供水生产与经营。
仙游县自来水目前共计有4个水厂分别是城区第一水厂、城区第二水厂、民安水厂和经开水厂。承担仙游县城区及赖店、盖尾、郊尾、枫亭等4个镇等周边地区50多万人口生产、生活用水的供给任务。供水区域面积27.4平方公里。日供水能力达到16万吨，实际日供水量约12万吨。
二、成本监审原则和方法
（一）成本监审原则
成本监审遵循合法性、相关性、合理性原则。
（二）成本审核方法
采取听取情况介绍，查看相关资料、账本、凭证，核对财务数据等方法。
    三、成本监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3、《企业会计准则》；
4、《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2017第8号令）；
5、《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1年第45号）；
6、《福建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闽发改规〔2022〕10号)；
7、仙游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提供的年度审计报告及相关账本资料。
四、成本监审程序
根据成本监审的政策和规定，要求仙游县自来水公司按规定对城镇供水定价成本如实提供材料并填报成本数据。经过调查、审核、测算，核算定价成本，提出成本监审意见，征求被审项目单位意见，根据被审单位反馈意见完成复核，出具正式成本监审报告。
五、成本监审结论
1、核定供水总量为33817404.87吨；
2、核定供水定价总成本为53526417.34元，供水单位定价成本为1.583元/吨；
3、核定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为457733867.37元。
六、供水定价成本构成核定情况
1、供水量
仙游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量和管网漏损率申报数分别为29318595.2吨和21.97%，核定数分别为33817404.87吨和10%，供水量核增4498809.67吨，管网漏损率核减11.97%。
2、供水定价总成本和单位定价成本
仙游县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定价总成本申报数为62981905.63 元，核定数为53526417.34元，核减9455488.29 元，其中：
（1）固定资产折旧费申报数为24776325.76 元，核定数为18267851.62元，核减6508474.14 元；
（2）无形资产摊销申报数为0元，核定数为0元；
（3）运行维护费申报数为38205579.87 元，核定数为35258565.72元，核减2947014.15 元；
（4）单位定价成本申报数2.148元/吨，核定数1.583元/吨，核减0.565元/吨。
3、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
核定仙游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为457733867.37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457733867.37元，无形资产净值0元，营运成本为0元。
详细核定情况及核增核减理由见附表。




附：1、《城镇供水定价成本核定表》
2、《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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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城镇供水定价成本核定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单位
	行次及关系
	申报数
	核（增）减数
	最终核定数
	备注

	
	
	
	
	
	
	

	
	
	
	
	
	
	

	取用原水总量 
	立方米
	——
	38042821
	0
	38042821
	

	外购成品水量 
	立方米
	——
	
	0
	
	

	 年供水总量 
	立方米
	——
	37574868
	0
	37574868
	

	 年售水总量 
	立方米
	——
	29318595
	0
	29318595
	

	 自用水量 
	立方米
	——
	467953.25
	0
	467953.25
	

	 漏损率 
	%
	——
	21.97%
	-11.97%
	10%
	漏损率按照《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确定的一级评定标准计算，超出部分核减

	一、折旧及摊销
	元
	1=2+10+15
	24776325.76 
	-6508474.14 
	18267851.62
	

	(一)固定资产折旧
	元
	2=3+4+5+6+7+8+9
	24776325.76 
	-6508474.14 
	18267851.62
	最后一年实际数

	1.输水管道（分材质）
	元
	3
	15904337.39 
	-6361734.96 
	9542602.43 
	输水管道按25年折旧

	    2.水表
	元
	4
	
	
	
	

	    3.机器设备
	元
	5
	2439447.53 
	-16170.55 
	2423276.98 
	核减原第一水厂制水设备折旧16170.55元

	    4.电子设备
	元
	6
	108058.71 
	0.00 
	108058.71 
	

	5.房屋及构筑物（分类型）
	元
	7
	6307892.75 
	-127803.74 
	6180089.01 
	非生产用房按50年折旧

	    6.车辆
	元
	8
	
	
	
	

	  7.其他固定资产
	元
	9
	16589.38 
	-2764.90 
	13824.48 
	家具按6年折旧

	(二)无形资产摊销
	元
	10=11+12+13+14
	0
	0
	0
	

	   1.土地使用权
	元
	11
	
	
	
	

	    2.软件
	元
	12
	
	
	
	

	    3.专利权
	元
	13
	
	
	
	

	    4.其他
	元
	14
	
	
	
	

	(三)长期待摊费用
	元
	15
	
	
	
	

	二、运行维护费
	元
	16=17+27+30+34+39+44+49
	38,205,579.87 
	-2947014.15 
	35258565.72
	

	  (一)原水费
	元
	17=18+23+26
	13,894,541.40 
	-2999070.06
	10895471.34
	

	    1、地表水
	元
	18=19*20+21*22
	13,894,541.40 
	-2999070.06
	10895471.34
	2022-2023年分别核减水资源费2962974.91元和3370266.02元，2024年核减水资源费2722942.16元，水资源税276127.9元

	（1）直取原水量
	元
	19
	38,042,821.00 
	0
	38042821
	

	直取原水平均单价
	元/立方米
	20
	0.37
	-0.08
	0.29
	

	（2）外购原水量
	元
	21
	
	
	
	

	外购原水平均单价
	元/立方米
	22
	
	
	
	

	    2、地下水
	元
	23=24*25
	0
	0
	0
	

	直取原水量
	元
	24
	
	
	
	

	直取原水平均单价
	元/立方米
	25
	
	
	
	

	3、其他水源
	元
	26
	
	
	
	

	（二）外购成品水费
	元
	27=28*29
	0
	0
	0
	

	外购成品水量
	元
	28
	
	
	
	

	外购成品水平均单价
	元/立方米
	29
	
	
	
	

	（三）动力费
	元
	30=31+33
	783933.5033
	0
	783933.5033
	

	    1、电费
	元
	31
	783,933.50 
	0
	783933.5033
	

	                其中：二次加压调蓄
	元
	32
	
	
	
	

	    2、其他动力费
	元
	33
	
	
	
	

	（四）材料费
	元
	34=35+36+37+38
	572375.92
	0
	572375.92
	

	    1、药剂费
	元
	35
	572,375.92 
	0
	572375.92
	

	    2、净化材料
	元
	36
	
	
	
	

	    3、机物料
	元
	37
	
	
	
	

	    4、其他
	元
	38
	
	
	
	

	（五）修理费
	元
	39=40+41+42+43
	1879784.1
	0
	1879784.1
	

	    1、材料消耗费
	元
	40
	
	
	
	

	    2、备品备件
	元
	41
	
	
	
	

	    3、检修费用
	元
	42
	
	
	
	

	    4、其他
	元
	43
	1879784.1
	0
	1879784.1
	

	（六）职工薪酬
	元
	44=45+46+47+48
	18869781.63
	0
	18869781.63
	

	    1、正式员工
	元
	45
	16,160,082.15 
	0
	16,160,082.15 
	

	    2、劳务派遣
	元
	46
	952,775.38 
	0
	952,775.38 
	

	    3、临时用工
	元
	47
	1,756,924.09 
	0
	1,756,924.09 
	

	    4、其他
	元
	48
	
	0
	
	

	（七）其他运营费用
	元
	49=50+55+64+69
	2,205,163.32 
	52055.91 
	2257219.23
	

	1、生产经营类费用
	元
	50=51+52+53+54
	313801.6533
	0
	313801.65 
	

	（1）水质检测和监测费
	元
	51
	313801.6533
	0
	313801.65 
	

	（2）代收手续费
	元
	52
	
	
	
	

	（3）计量器具检定与更换费
	元
	53
	
	
	
	

	   （4）其他
	元
	54
	
	
	
	

	2、管理类费用
	元
	55=56+57+58+59+60+61+62+63
	1733870.097
	0
	1733870.097
	

	   （1）办公费
	元
	56
	1401115.12
	0
	1401115.12
	

	   （2）会议费
	元
	57
	
	
	
	

	   （3）水电费
	元
	58
	
	
	
	

	   （4）租赁费
	元
	59
	
	
	
	

	   （5）物业管理费
	元
	60
	
	
	
	

	   （6）差旅费
	元
	61
	55961.75
	0
	55961.75
	

	（7）业务招待费
	元
	62
	
	0
	
	

	   （8）其他
	元
	63
	276793.2267
	0
	276793.23 
	

	3、纳入定价成本的相关税金
	元
	64=65+66+67+68
	209547.48
	0
	209547.48
	

	（1）车船使用税
	元
	65
	814.68 
	0
	814.68 
	

	（2）房产税
	元
	66
	79,532.16 
	0
	79,532.16 
	

	（3）土地使用税
	元
	67
	129,200.64 
	0
	129,200.64 
	

	（4）印花税
	元
	68
	
	
	
	

	   4、其他费用
	元
	69=70+71+72
	-52055.91 
	52055.91 
	0
	

	（1）低值易耗品摊销
	元
	70
	
	
	
	

	（2）管理信息系统维护费
	元
	71
	
	
	
	

	   （3）其他
	元
	72
	-52055.91 
	52055.91 
	0
	财务费用不计入定价成本

	三、政府补助或专项资金
	元
	73=74+75
	
	
	
	

	  (一)政府补助或社会无偿投入形成资产的折旧
	元
	74
	
	
	
	

	  (二)政府补助用于当期费用的支出
	元
	75
	
	
	
	

	 其中：供水补助
	元
	76
	
	
	
	

	四、供水总成本
	元
	77=1+16
	62,981,905.63 
	-9455488.29 
	53526417.34 
	

	五、核定供水量
	立方米
	78
	29318595.2
	4498809.67  
	33817404.87
	核定供水量=取水量*（1-自用水率）*（1-漏损率），2022-2024年度自用水率分别为2.64%，2.4%和1.23%，核定漏损率均为10%，按最末一年核定

	六、单位供水成本
	元/立方米
	79=77/78
	2.148 
	-0.565 
	1.583 
	









2、可计提收益的有效资产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一）
	固定资产净值 
	457733867.37 

	（二）
	无形资产净值 
	0

	（三）
	营运资本
	0

	小计：
	[bookmark: _GoBack]457733867.37 




